
護照自帶機場確認書 
 

旅客              参加             出發之 【                】 行程 

以下所列相關證照，由本人於出當日自行帶至機場參團同行。如當日未帶證照,或是護照效期不足、導

致無法隨團成行,或出團後因個人證照問題無法出入旅遊國家之國境,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損害，願自

行負責，絕無異議。特立此據,以茲證明。 

1.效期滿六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 

2.欲前往旅遊國家之有效簽證，與相關證件，如符合規定之照片 

3.若參加大陸團體尚需自帶有效期之台胞證。 

4。確認中英文名同護照上拼音,如開票完成現名字有誤修改如需費用需自行負責。 

其他注意事項: 

1.效期滿六個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且尚有空白內頁提供海關蓋出入境章。 

2.役男或尚未完成兵役者,出國前需經權責機關核准。 

3.在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即護照內未載身份證統一編號者，入出國應先申請許可。 

4.為台灣地區有戶籍之國民，且持有外國護照者請務必申台灣護照方可出境。 

5.國軍人員出國，應先經國防部或其授權之單位核准。 

6.旅客如持外國護照者，請自行向政府主管機關確認出入境應辦理之相關手續及文件。 

7.請準時於“班機起飛前 2小时前”抵達機場集合櫃。 

8.剛退役者須先持身份證、退伍令、護照至有關機關修改身份證及護照上役別資料，否則會被限制

出。 

9.多重國籍:依規定，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並需自行攜帶並備妥可入出旅遊目的國境

之簽證或護照,其相關規定或適用範圍,請治【各國領事業務管理單位】, 以確認入出旅遊目的國境之

合法性。 

10.有效護照與有效簽證不在同一本者:請務必同時分別攜帶有效之護照及簽證以便入出相關國境。 

11.身份變更目前您的中華民國身分證所登載內容與護照登載內容已有變更者(姓名、身分 證字號、出

生日期、受管制入出境身份⋯之變更),應依規定重新申請護照或辦理相關變更手續。 

12.護照遺失:所持護照如曾向警政單位申報遺失備案,則護照及其相關簽證自然無效，切莫再持有及使

用。 

13.入出境列管:於此並非本公司人員所能於您的護照或身分證登載內容所能瞭解,有此項疑慮之旅客,

敬自行向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確認。 

 

立書人: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上述資料請必填寫完整並回傳,謝謝 


